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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7 年度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 

107 年 1 月 30 日高市府人考字第 10730097200 號書函訂定 

壹、 依據： 

國家文官學院「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訂定之。 

貳、 目的： 

為營造高雄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終身學習環境，培養組織閱讀風

氣，激發工作潛能，打造優質組織學習文化。 

參、 活動對象： 

一、 各機關（構）學校組織編制中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 各機關（構）學校除教師外依法聘任、聘用、僱用人員。 

三、 各機關（構）學校依上級機關所訂或自訂規定進用之人員。 

肆、 活動方式： 

一、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一級機關及區公所預算員額數 100 人以

上者，繳交 1篇以上心得寫作作品；未滿 100 人者得衡酌業務自

行報送。 

二、 專書閱讀推廣活動： 

（一） 一級機關及區公所預算員額數 100 人以上者，得自行辦理或與

他機關聯合辦理至少 1場次以上之推廣活動，聯合辧理者至多

3機關(主辦 1、協辦 2)。 

（二） 預算員額數未滿 100 人者得衡酌業務自行辦理。 

伍、 活動內容： 

一、 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指定書目為「每月一書」及「年度推薦

經典」等 2大類，共計 14 本書。 

（一） 薦送程序：各機關（構）學校參與專書閱讀心得寫作之作品，

應層報上級機關，由上級機關評選優良作品薦送本府(區公所

請直接薦送 )。 

（二） 薦送篇數：各機關最多薦送 10 篇作品。 

（三） 薦送時間：107 年 7月 1日前。 

（四） 薦送作品參賽規定： 

1、 參賽作品須為單一作者，不接受聯名投稿；若非本活動「每月

一書」及「年度推薦經典」之指定書目(如附件 1)或格式體例不

合者，不予受理。 

2、 字數限制及格式體例：須以中文直式橫書書寫，作品內文中不

應出現足以辨識個人身分之資訊。請至本府人事服務網之人事

業務填報系統，填報心得寫作競賽作品明細表，並依內文格式

(如附件 2)裝訂為 1式 2份依限送府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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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獎勵：經本府評選出前 15 名之專書閱讀心得寫作作品，除

報送國家文官學院參賽外，並核予寫作人員嘉獎 2 次；未達前

15 名之作品，核予寫作人員嘉獎 1次，以資鼓勵。 

（六） 相關規定： 

1、 心得寫作評分標準包括「啟示與創見」、「內容」、「結構」及「修

辭」等四大項，各項評分內容及配分詳如附件2，並由本府評選

出前 15名報送國家文官學院參賽。 

2、 作品如發現有抄襲情事，取消參加資格；於獎勵後發現，註銷

獎令，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等相關法律責任，由撰稿人自行負

責。 

3、 作品恕不退還，得獎之作品，其撰稿人應無償授權本府刊載其

作品於網站供同仁參考，不另支給稿酬。 

二、 專書閱讀推廣活動：限定書目為「每月一書」、「年度推薦經典」

及「延伸閱讀」等 3大類，共計 26 本書(如附件 1)，推廣活動包

含讀書會、導讀會或寫作研習等 3項。 

(一) 推廣活動成果期間自 106 年 9月 1日至 107 年 8月 31 日止，一

級機關及區公所請於107年8月31日前至本府人事服務網之人

事業務填報系統，填報專書閱讀推廣活動明細表(活動成果期

間），並將專書閱讀推廣活動紀錄表(如附件3)逕寄送本府，各

場次活動以主辦機關報送為原則，協辦機關無須報送。 

(二) 行政獎勵：為鼓勵各機關辦理讀書會等專書閱讀推廣活動，爰

核予適當行政獎勵： 

1、 自行辦理專書閱讀推廣活動達 3場次，且活動總人次達 100 人

以上者，核予辦理機關人員嘉獎 1次 2人。 

2、 自行辦理專書閱讀推廣活動達5場次以上，且活動總人次達200

人以上者，核予辦理機關人員嘉獎 1次 3人。 

3、 聯合辦理專書閱讀推廣活動達 3場次，且活動總人次達 150 人

以上者，核予主辦機關人員嘉獎 1次 2人、協辦機關人員嘉獎

1次 1人。 

4、 聯合辦理專書閱讀推廣活動達 5場次，且活動總人次達 250 人

以上者，核予主辦機關人員嘉獎 1次 2人、協辦機關人員嘉獎

1次 2人。 

陸、 經費來源：各機關(構)學校辦理本計畫活動所需費用，由各機關(構)

學校視經費狀況自行勻支。 


